
中国期货业协会会费收取办法

（2018 年 6 月第三次修订并经中国期货业协会第五次会员大会

无记名表决通过）

第一条 根据《关于进一步规范行业协会商会收费管理的意

见》、《中国期货业协会章程》等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费种类及标准。

会费分为入会费和年会费。具体缴纳标准如下：

（一）入会费。会员入会时暂免予缴纳入会费。

（二）期货公司会员年会费。期货公司会员按每家 2 万元缴

纳年会费。

（三）特别会员年会费。以经审计的手续费净收入作为划分

依据，特别会员年会费分为 1000 万元、2000 万元、3000 万元三

档。上年度经审计的手续费净收入不足 30 亿元的，按 1000 万元

缴纳；上年度经审计的手续费净收入达到 30 亿元但不足 60 亿元

的，按 2000 万元缴纳；上年度经审计的手续费净收入超过 60 亿

元（含本数）的，按 3000 万元缴纳。

根据协会当年预算情况，由协会会长办公会提议、经协会理

事会审议通过，可对特别会员年会费进行减免。

（四）其他会员年会费。期货公司会员、特别会员以外的其

他会员暂免予缴纳年会费。

第三条 会费缴纳时间。

（一）期货公司会员年会费在每年的第一季度缴纳。



（二）特别会员年会费于每年 5 月 31 日之前缴纳。

第四条 会费用途。

（一）为会员提供服务；

（二）按照协会章程规定的职责组织开展的各项业务活动；

（三）保证协会工作正常运行的开支。

本条第（一）项中所指“为会员提供服务”的基本服务项目

包括受理相关业务登记、备案和咨询，认定和管理期货从业人员

资格，组织期货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资质测试，定期统计公布相关

业务数据，召开行业工作会议，赠阅部分书刊信息，组织期货基

础知识视频直播培训，组织投资者适当性测试，提供协会原创的

投资者教育产品等。上述基本服务项目不再另行向会员收取费

用。

第五条 会费管理。

（一）协会收取会费一律使用财政部印（监）制的社会团体

会费收据；

（二）协会会费由协会秘书处负责收取和管理，并纳入协会

财务预算管理范围；

（三）协会会费设立专账管理，定期向会员、理事会、会员

大会公布或报告会费收支情况并自觉接受监督检查。

第六条 会员因退会、被取消会员资格或其他原因导致会员

资格终止的，所缴纳会费不予退还。

第七条 会员应按时足额缴纳会费。对不按时缴纳、不足额



缴纳、拒不缴纳会费的会员，协会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惩戒。

第八条 本办法的制定或修改经会员大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通

过后生效。

第九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归协会理事会。


